宿松县中医院电梯维修保养邀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
我院电梯详情如下，现对电梯维保进行公开邀标，诚邀符合要求的公司参加。

	电梯分布
	编号
	品牌型号
	载重量
	楼层

	住院部
	1#梯
	奥的斯3000B医梯
	1600KG
	11/11

	住院部
	2#梯
	奥的斯3000B医梯
	1600KG
	11/11

	住院部
	3#梯
	奥的斯3000B医梯
	1600KG
	11/11

	住院部
	4#梯
	奥的斯3000B医梯
	1600KG
	12/12

	住院部
	5#梯
	杭州现代杂物电梯
	200KG
	12/12

	门诊楼
	6#梯
	浙江怡达医梯
	1600KG
	7/7

	门诊楼
	7#梯
	浙江怡达客梯
	800KG
	7/7

	综合楼
	8#梯
	浙江怡达客梯
	800KG
	6/6

	放射楼
	9#梯
	浙江怡达医梯
	1600KG
	2/2

	药剂楼
	10#梯
	武汉东阳杂物电梯
	200KG
	3/3

	食堂
	11#梯
	合肥广益杂物电梯（安装中）
	200KG
	3/3


二、资质要求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税务登记证；

3.组织机构代码证；

4.注册资金100万元人民币以上；

5.电梯B级以上（包含B级）维保资质及相关有效资质；

6.本地业绩及相关证明材料；

维保公司上年度须在本县范围内有10台以上电梯的维保业绩，投标时需提供维保合同原件备查。

注：以上资料必须齐全，复印件须加盖报价单位公章。
三、维保要求

1、维保单位在日常维护工作中须严格按照国家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及地方标准执行。

2、维护保养单位对其维保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对承担维保的电梯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应当进行确认，维保后的电梯应当符合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并且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

3、维保人员须持证上岗，自行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严格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保养时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维护保养单位将随时听取院方的反馈信息，对不正常的运行状况，做认真分析并及时纠正。有事实证明或政府职能部门证明由于维护保养工作人员过失而造成的直接的可预见的延误、人身伤亡或经济损失，由维护保养单位承担。

4、每月由维护单位保养专业人员对电梯进行二次常规检查和例行保养，按国家行业标准和乙方保养规范方案进行全面的维修保养，确保电梯正常运行；维保单位应对合同范围内的设备每季度调整一次并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安全检查”及“负荷调整试验”，确保设备得到必要的检查、测试、调整和校验。“年度安全检查”可结合政府部门的“年检”同时进行。每次例行维护保养和维修后，维保单位须填写《电梯保养报告书》交院方签字确认。

5、维保单位负责完成每年办理政府部门的电梯年度安全检查“年检”手续，并协助政府部门进行年度安全检查，直至取得电梯使用合格证。

6、维保单位维护保养工作人员职责:

a、按照维修工作计划执行维修任务；

b、严格按照保养规范及程序进行维保工作，并做出详细、准确的记录；

c、严格执行维保要求及安全规范；

d、电梯出现故障，维修人员应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抢修，做到随叫随到，迅速排除故障，并作好故障记录；

e、严格遵守甲方的有关各项管理制度；

7、合同有效期内，维保方提供正规、合格的易损配件。发生金额费用在人民币壹仟元以内的配件由维保单位承担。人民币壹仟元以上的配件由维保单位报请院方审核批准，经院方审核批准委托采购后，维保单位才可以实施。

8、维保单位提供常用配件价格清单。

9、维保单位在本县有维修站，设立24小时维修热线电话，电梯一旦发生故障或运行不正常，急修人员必须在半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予以处理。记录电梯的运行状态、故障次数，修理次数等重要数据，为保养电梯建立运行档案。技术人员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全面了解电梯的运行情况。

10、当医院有重大活动时，派专业人员到达现场，免费提供全程监护服务。

11、若发生下列情况，每次考核200元，结算时扣除。①未完成保养任务；

②电梯故障，未按要求的时间内到达现场；

③电梯非正常运行或因故障连续停止1天以上。

12、维保单位具备以上品牌电梯维修保养资质。

四、维保期：1+X年：合同按年度签订，合同服务到期，视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签约签。
维保费付款方式：每年支付2次，即维保期进行到下半年时支付一次，维保期满支付余款。
五、报价要求及成交原则
1.报价文件必须备齐本公告第二条“资质要求”中的所有相关资质证书及维保实施方案；报价单请在密封的报价文件中单独封装。

2.维保费用报价中含11台电梯年检时检测费用。同时维保费用设控制价，控制价为5万元，投标价超过控制价即为废标。

3. 投标文件提交日期：4月27日上午10时前，密封现场递交至设备维修科，其他时间不予认可。
4.请投标商对上述询价内容进行报价。评标、中标原则：由医院组织采购小组评标，在满足本招标公告要求的条件下，价低者中标。
5.如有特殊情况，以院方解释为准。

六、项目联系人：
宿松县中医院设备维修科： 徐主任0556-7849099  13956522832
地址：宿松县宿松路167号
宿松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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